
- 2 -

中宁县 2025 年中央财政农业

防灾减灾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农业防

灾减灾资金分配计划的通知》（宁农（牧）发〔2026〕1 号）文

件要求，为确保农业防灾减灾资金落到实处，保障我县畜牧业持

续稳定生产，结合我县畜牧业生产受灾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下达我县 2025 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

资金 182 万元。通过实施项目，调运储备越冬饲草料，修复抗灾

保畜生产设施，减少灾害损失，帮助受灾地区群众恢复生产，增

强畜牧业防灾减灾能力，确保畜牧业稳定发展。

二、实施内容

支持全县各乡镇遭受干旱、洪涝、高温、雪灾、冰雹、寒潮

等自然灾害的养殖场（户）调运储备越冬饲草料，修复抗灾保畜

所需的储草棚（库）、牲畜棚（圈）等生产设施。对调运储备越

冬饲草料、修复抗灾保畜生产设施的养殖场（户）给予补助（参

照《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办法》第七条相关规定）。

三、资金使用计划及补助标准

（一）资金使用计划

按照中央、自治区关于农业防灾减灾相关工作要求，结合

2025 年各乡镇畜牧业生产受灾情况及救灾资金申请情况，统筹

考虑 2025 年各乡镇肉牛和滩羊存栏情况、饲草缺口、受灾畜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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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等因素，分配防灾减灾资金至各乡镇，由各乡镇按照补助标

准将防灾减灾资金兑付至各申请主体。

（二）补助标准

1.修复养殖生产设施补助。2025 年因遭受自然灾害养殖生

产设施受损的规模养殖场，修复受损养殖生产设施恢复生产，按

照不超过实际产生费用的 40%给予补助；2025 年因遭受自然灾害

养殖生产设施受损的养殖户，修复受损养殖生产设施恢复生产，

修复倒塌墙体按照二四墙不超过 60 元/㎡，一二墙不超过 30 元/

㎡的标准给予补助，修复受损棚顶按照单层彩钢顶不超过 10 元/

㎡，双层彩钢顶不超过 40 元/㎡的标准给予补助。

2.调运和储备饲草料补助。2025 年为应对自然灾害、保障

畜禽越冬需求，进行越冬饲草料调运和储备的规模养殖场，按照

2025 年底畜禽存栏数量和实际调运储备的饲草料数量给予 30%

补助；2025 年为应对自然灾害、保障畜禽越冬需求，进行越冬

饲草料调运和储备的养殖户，按照羊每只不超过 50 元，牛每头

不超过 200 元的标准进行补助。

四、申报条件

（一）修复养殖生产设施的规模养殖场

1.提供 2025 年自然灾害导致养殖生产设施受损的照片；

2.提供受损养殖生产设施修复后照片；

3.提供受损养殖生产设施修复所产生的资金使用凭证；

4.提供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和银行账户（对公）复印件；

（二）修复养殖生产设施的养殖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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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 2025 年自然灾害导致养殖生产设施受损的照片；

2.提供受损养殖生产设施修复后照片；

3.乡镇、村实地核验修复设施测量情况表；

4.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和银行账户复印件；

（三）调运和储备越冬饲草料的规模养殖场

1.提供 2025 年底畜禽存栏数量印证资料。

2.提供 2025 年应对自然灾害、保障畜禽越冬购买越冬饲草

料相应印证资料（购草合同、购草资金支付凭证、过磅单中 1 项）

3.提供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和银行账户（对公）复印件；

（四）调运和储备越冬饲草料的养殖户

1.由乡镇、村进行存栏量、越冬饲草料调运储备情况核定；

2.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和银行账户复印件；

五、实施步骤

（一）制定方案（2026 年 4 月中旬）。根据自治区《2025

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项目实施及资金使用方案》要求，制定

印发《中宁县 2025 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项目实施方案》。

（二）组织实施（2026 年 4 月下旬-5 月底）。各乡镇人民

政府向县农业农村局提交农业防灾减灾资金申请，积极宣传动

员，组织工作人员指导辖区内 2025 年度受灾养殖场（户）填写

《中宁县2025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资金申请表》、准备完善

相关印证资料进行项目申报。乡镇汇总后以村为单位完成乡村两

级公示（5 天）。公示无异议后，将申报表、相关印证资料和公

示资料上报县农业农村局。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县财政局对项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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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县级验收，验收合格后，在中宁县人民政府网进行公示，公示

无异议后，将项目资金拨付至各有关乡镇，由乡镇将防灾减灾资

金拨付至各申请主体。

（三）总结自评（2026 年 6 月底前）。县农业农村局全面

梳理项目实施情况，包括资金使用情况、任务完成情况、受灾群

众受益情况、项目实施成效、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等，形成详

实的项目工作总结报告。同时，按照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项目

绩效评价的相关要求，开展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形成绩效自评报

告，确保评价结果真实反映项目实施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并按

时报至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局备案。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为确保防灾减灾资金各项任务指标顺

利完成，成立中宁县 2025 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项目工作项

目专班和技术指导小组。

1.项目专班。成立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任组长，农业农村局

分管副局长任副组长，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乡村产

业发展中心主任、财务室主任和各乡镇人民政府分管领导为成员

的中宁县 2025 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项目工作项目专班，项

目专班办公室设在县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县畜牧水产技

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项目专班办公室负责协

调、指导和推动农业防灾减灾项目工作。成员如下：

组 长：强 凯 县农业农村局 局长

副组长：蒋永东 县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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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张永科 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主任

尤建村 乡村产业发展中心 主任

丁 莉 财务室 主任

各乡镇人民政府分管领导

2.技术指导小组。由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和各乡镇畜

牧兽医工作站工作人员组成技术指导小组，负责农业防灾减灾项

目实施过程中技术指导。成员如下：

组 长：蒋永东 县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

副组长：张永科 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主任

成 员：马玉仁 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副主任

杨 欢 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副主任

尹庆宁 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干部

邓宏斌 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干部

陈光清 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干部

徐国忠 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干部

李铁力 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干部

郭兴忠 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干部

李铁力 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干部

陆凤玲 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干部

张路岩 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干部

张 宁 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干部

魏 榕 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干部

各乡镇畜牧兽医工作站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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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确工作责任。县农业农村局做好防灾减灾工作指导

和服务，牵头做好农业防灾减灾资金工作总结和绩效评价工作,

及时报送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局。各乡镇切实组织好中央

财政农业防灾减灾花名册统计上报工作，确保防灾减灾资金及时

发放及灾后生产恢复工作，确保补助资金用在“刀刃上”。

（三）强化风险防范。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建立运行监管

机制，对防灾减灾资金的申报、公示、审核、发放等环节加强监

管。各乡镇要做到补助信息公开，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严禁

挤占、截留和挪用资金。对违规使用资金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附件：1.中宁县 2025 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项目申请表

2.养殖户受损生产设施修复核验表

3.养殖户调运储备越冬饲草料补助核定表

4.中宁县 2025 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项目情况汇

总表

5.中宁县 2025 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项目绩效评

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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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宁县 2025 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项目申请表

养殖场（户）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养殖情况

养殖畜种 2025 年底存栏数量（头、只）

牛

羊

调运储备饲草料
品类 例如：玉米秸秆

数量（吨）

养殖生产设施受

损及修复情况

受损原因 例如：雪灾

受损情况 例如：圈棚单层彩钢棚顶 80 ㎡

使用修复资金（元）

所在村委会

审核意见

经办人意见：

签字（盖章）：

2026 年 月 日

所在乡镇

审核意见

经办人意见：

分管领导意见：

（盖章）

2026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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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养殖户受损生产设施修复核验表

养殖户姓名 联系电话

所在乡镇、村

养殖畜种 存栏数量

受灾原因

受损设施及修复情况

序号 受损设施名称 是否修复 修复面积测量

1

2

3

4

所在村委会

核验人员签字（盖章）：

2026 年 月 日

所在乡镇

核验人员签字（盖章）：

2026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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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养殖户调运储备越冬饲草料补助核定表

序号
养殖户
姓名

联系电话 所在乡镇、村
养殖畜
种

存栏数量
（头、只）

受灾原因
补助标准
（元/头、

只）

补助金
额

（元）
备注

村级核定人： 乡级核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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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宁县 2025 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项目情况汇总表

中宁县 乡（镇）

序
号

养殖场（户）
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调运饲草

种类
饲草外调
数量（吨）

外调饲草
料使用资
金（元）

养殖生产设施受
损情况

修复使用
资金（元）

1

2

3

4

5

7

8

合
计

乡镇负责人员签字： 乡镇分管领导签字（盖章）：



- 12 -

附件 5

中宁县 2025 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
减灾项目绩效评价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农业防灾减灾资金管理，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

益，切实增强农业防灾减灾和灾后恢复生产能力，保障农业生产

安全，特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要求

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2025 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项目

绩效考核方案》要求，绩效评价共设立三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

2个，二级指标5个，三级指标13个。绩效评价满分为100分。

二、考核方式

按照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绩效考核的总体部署，对照评价考核

内容、具体指标要求，结合我县项目实施实际情况，逐项打分进

行绩效自评，其中：项目管理情况 30 分，项目绩效情况 70 分。

并将绩效自评报告上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局。

三、时间安排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项目工作总结和绩效自评报告，

并及时上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局备案。

四、有关要求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由县农业农村局牵头，联合县财政局、

各乡镇，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局的指导下协同推进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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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力有效开展。

二是严格绩效考核。结合我县实际，按照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制定的绩效管理考核方案和指标体系，制定中宁县 2025 年中央

财政农业防灾减灾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严格开展项目绩效评

价，切实保证绩效管理工作顺利推进。

三是加强监督检查。组织开展重点抽查，对发现的问题责成

有关乡镇限期整改，确保项目落实到位、切实发挥实效。同时，

通过新闻或工作简报，宣传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努力营造

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附表：中宁县 2025 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项目绩效评价

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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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中宁县 2025 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

减灾项目绩效评价评分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考核内容

目标

值
分值 评分办法

自评

得分

项目

管理

30分

组织管

理 5 分

组织机

构

成立项目专班和技术指导

小组，有成员名单和责任

分工

是 5 有则得 5分，没有不得分。

项目实

施管理

15 分

实施方

案

制定了符合当地的实施方

案和绩效评价方案并及时

报送农业农村厅备案

是 5

实施方案目标明确、任务清单、进

度安排、绩效目标、考核办法完整、

及时报送得 5分，不完整扣 3分。

档案管

理

受灾记录、救灾相关档案

完整、资金使用分类记账

管理，明确档案管理人员

是 5

档案完整、清晰得 5 分，档案不完

整或资金分类不规范酌情扣分，没

有建立项目管理档案或资金分类账

目的不得分。

总结验

收

数据详实且完整，及时组

织自验并上报总结
是 5

及时组织总结验收并上报总结得满

分，未组织自验扣 1 分，少一项总

结扣 1分，扣完为止。

资金管

理 10分

资金使

用

资金使用符合资金管理办

法，按照用途支付
是 5

符合项目管理办法得 5 分，无依据

超标准支付、不按用途支付的不得

分，支付其他问题酌情扣分。

资金支

付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资金支付
100% 5

任务完成，资金支付按期完成得 5

分，每少 1个百分点扣 1分。

项目

绩效

70分

产出指

标 60分

数量指

标
完成方案中相应内容 100% 15

全部完成得15分，每少1项扣5分；

完成数量不足扣 3分，扣完为止。

质量指

标

用于畜牧业生产防灾减灾

相关支出的比例
100% 16

支出比例 100%得 16 分，每少 1 个

百分点扣 1分，扣完为止。

时效性

指标
救灾资金及时拨付

6月

30 日

前

10 按时拨付得 10 分，延时不得分。

社会效

益指标

资金使用无重大违纪问题 无 3
资金使用无重大违纪问题得 3 分，

否则不得分。

灾区畜牧业生产秩序恢复
基本

恢复
6

灾区畜牧业生产秩序基本恢复得 6

分，否则不得分。

生态效

益指标
灾区畜牧业生产能力恢复

基本

恢复
5 基本恢复得 5分，未恢复不得分。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稳定养殖场（户）生产积

极性
提高 5

提高得 5 分，稳定得 3 分，降低不

得分。

满意度

指标

10 分

服务对

象满意

度

服务群众满意度 满意 10
群众满意度达 85%以上得 10 分，每

少 1个百分点扣 1分，扣完为止。

合计 100


